
公告日期：110.04.19

編號 捷運場站 都市計畫區 需求機關 設施項目 空間說明 需求數量 需求空間面積(坪)

1 A10 南崁地區都市計畫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提供本市0-2歲嬰幼兒平價、高品質托

育服務，減輕父母照顧負擔以友善家

庭與職場

1 150-175坪

2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提供本市0-2歲嬰幼兒平價、高品質托

育服務，減輕父母照顧負擔以友善家

庭與職場

1 150-175坪

3 身障社區式日照

針對居住本市18歲以上經本市身心障

礙者需求評估中心與服務單位評估，

在一般任務與需求或自我照顧活動能

力部分有困難之身心障礙者，提供以

「生活照顧及多元活動」之社區式日

間照顧服務

1 90-100坪

4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微型運動場館

以體適能中心(含跑步機及基礎重訓器

材)及韻律教室為主，附屬設施包括服

務台、置物櫃、淋浴間及廁所等

1

至少250坪

原則心肺功能及重訓區110坪、韻

律教室50坪、置物櫃15坪、服務

台10坪、更衣室15坪、淋浴間20

坪、廁所20坪、無障礙廁所10坪

5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市立圖書館)
圖書館

空間內需設置館藏書架、圖書館服務

櫃臺、閱覽桌椅及館藏借閱查詢等相

關電腦、網路資訊設備

1 120-250坪

6 A20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身障社區式日照

針對居住本市18歲以上經本市身心障

礙者需求評估中心與服務單位評估，

在一般任務與需求或自我照顧活動能

力部分有困難之身心障礙者，提供以

「生活照顧及多元活動」之社區式日

間照顧服務

1 90-100坪

桃園市捷運場站周邊地區都市計畫公益性設施空間設置需求一覽表

A17、A18、

A19

高速鐵路桃園車站

特定區計畫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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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

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1

8 中壢平鎮都市計畫 1

9 G04 八德(大湳)都市計畫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社區式照顧服務據點
提供本市身心障礙者社區式照顧服務

據點(如小作所、日照)
1 90-100坪

10 G06
八德(大湳)都市計畫

、桃園市都市計畫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自立宿舍

提供自立少年住宿，充實入住少年自

身自立生活技能，提供合適之輔導升

學、職業適應，促進少年穩定自立與

生活

1
100-120坪

需設有獨立門禁,區隔男女宿

11 G07 1

12 G08 1

13 G10、G11 南崁地區都市計畫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市立圖書館)
圖書館

空間內需設置館藏書架、圖書館服務

櫃臺、閱覽桌椅及館藏借閱查詢等相

關電腦、網路資訊設備

1 120-250坪

14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提供本市0-4歲嬰幼兒平價、高品質托

育服務，減輕父母照顧負擔以友善家

庭與職場

1 150-175坪

15 大園家庭服務中心

提供家庭福利需求評估、關懷訪視、

急難救助、安家實物銀行、親職教育

及法律諮詢等各項服務

1 120-150坪

16 親子館

提供本市0-6歲兒童與家長參加親職教

育、借用兒童教玩具等親子共學、共

玩場所

1 100-120坪

A21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身障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針對居住本市15歲以上無法進入庇護

性就業服務場所之身心障礙者，提供

以「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閒

文康為輔」之社區式服務

90-100坪

桃園市都市計畫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身障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針對居住本市15歲以上無法進入庇護

性就業服務場所之身心障礙者，提供

以「作業活動為主，自立生活及休閒

文康為輔」之社區式服務

90-100坪

G31
大園(菓林地區)

都市計畫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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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 微型運動場館

以體適能中心(含跑步機及基礎重訓器

材)及韻律教室為主，附屬設施包括服

務台、置物櫃、淋浴間及廁所等

1

至少250坪

原則心肺功能及重訓區110坪、韻

律教室50坪、置物櫃15坪、服務

台10坪、更衣室15坪、淋浴間20

坪、廁所20坪、無障礙廁所10坪

18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市立圖書館)
圖書館

空間內需設置館藏書架、圖書館服務

櫃臺、閱覽桌椅及館藏借閱查詢等相

關電腦、網路資訊設備

1 120-250坪

附註：一、各項公益性設施空間規劃需求，經各需求機關審查確認後，始得申請公益性增額容積。

      二、本表所列需求空間面積不包含必要之公共設施(不得低於捐贈公益性設施容積樓地板面積之10%)。

      三、各項公益性設施應符合建築基地所在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暨相關規定。

G31
大園(菓林地區)

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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